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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文单位 

湛江经济技术开

发区农业事务管

理局 

来文日期 
2021年 09

月 23日 
办文编号 

C〔2021〕

第 628号 

文件标题 关于配套 2021年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专项资金的请示 

内容摘要 

来文称：该局请区管委会配套我区 2021年乡村振兴镇驻镇帮镇帮扶

村专项资金 400万元。 

区财政局意见：由于该项目没有年初预算，根据《湛江经济技术开

发区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》的规定，我区乡村振兴驻镇

帮镇扶村工作对象分别是硇洲镇、东简街道办、东山街道办、民安

街道办，我区财政必须按每年每个镇（街）100万元标准安排资金。

鉴于各镇（街）尚未确定乡村振兴具体项目，省、市资金也没到位，

建议：1、农业局按照湛开办《方案》（[2021]34 号）规定的主要任

务，尽快制订实施规划，确定具体项目，明确资金用途及分配，报

管委审定；2、省市专项资金到位后，区财政将根据各镇（街）项目

实施进度调剂安排资金与省市专项资金一起下拨到各镇（街）账户，

由镇（街）安排使用。 

综合科办理

意见 

呈汉东、权财同志批示。请崇明、会兴同志审核。  

陈鹏 2021/10/12 

已核。 蔡绵进 2021/10/12 

党政办领导

意见 

已核。 林会兴 2021/10/13 

已核，呈批。 吉崇明 2021/10/13 

区 

领 

导 

阅 

批 

根据省驻镇扶镇帮村工作方案关于资金配套规定，建议先给各镇街

拔 20万元，以便于开展工作，余下资金等省市资金到位后再一起按

规定办。呈汉东主任审定。  

梁权财 2021/10/13 

同意区财政局意见。  

李汉东 2021/10/15 

备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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